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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
（中职组、教师组）报名材料准备须知

一、各市教育局要严格按照《关于举办 2022 年江苏省
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》(苏教职〔2021〕X 号)、《关于举
办 2022 年江苏省现代物流技能大赛的通知》(苏教职〔2021〕
X 号)和《关于举办 2022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财会专业技能大
赛暨江苏省第四十一届珠算技术比赛的通知》(苏教职
〔2021〕X 号)精神，做好参赛选手的资格审查工作。

二、每个选手应提交以下报名材料：
1.所有选手均须提供纸质《选手报名表》（由报名系统

导出），身份证复印件。
2.中职组参赛选手须提交学籍证明（有招办录取章的录

取名册复印件加盖学校公章，有学籍异动的提供当时异动材
料复印件。）。教师组选手需提供现有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
件，在编教师需提供市编办、市人社局进编审批表或上级主
管部门人事处盖章的在编证明。聘用教师需提供连续聘满三
年以上合同（2019年 9月1日前签署的聘用教师合同复印件，
有本人签字、聘用单位盖章、人事代理部门盖章）及养老保
险缴纳证明，缴纳单位与报名参赛单位一致。本校毕业生留
校担任教师的，在校毕业实习期间不算工作时间(未毕业的
学生一律不得以教师身份参赛)。兼职教师（外聘企事业单
位从业人员）一律不得参赛。

3.中职组选手出生日期必须在 2001 年 5 月 1 日之后。
三、市教育局承诺书
对本市所有参赛选手身份、年龄、聘用合同、养老保险

缴纳的真实性做出承诺，相关人员签字，盖教育局公章。
四、注意事项
1.《选手报名表》所填写的资料与汇总表要填写一致，

学校和市教育局职教处需提供校赛和市赛成绩并加盖公章
（复印无效）。

2.每一个竞赛项目单独一张汇总表（由报名系统导出），
打印并加盖市教育局公章（教育局职社处章无效），报大赛
组委会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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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在校生及五年制高职一
至三年级学生参加中职组。

4.获得过省赛、国赛学生组一等奖的学生选手不得参加
同组别、同项目 2022 年度竞赛。获 2020 年、2021 年对应原
赛项教师组一等奖的选手不得参加相应赛项 2022 年度竞赛。

5.技工学校初中后录取的一至三年级学生可参加中职
组比赛，其他年级的学生不能参赛。

6.高校、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教师不得参赛。
7.部分赛项注意事项：
（1）数控综合应用技术、液压与气动系统装调与维护、

分布式光伏系统的装调与运维、通信与控制系统集成与维
护、网络布线五个项目为 2022 年新项目。

（2）护理技能赛项：专业和非专业组选手所需的服装
和鞋子尺寸均请在系统中填写清楚。

（3）导游赛项：
1）参赛选手专业限制:参赛学生选手所在专业的代码须

是 7401 或 5401，2021 级以前的选手专业应为旅游类。
2）建立一个以“XX参赛队”命名的文件夹，然后该文

件夹内建立若干以“XX 组别 XX 选手”命名的子文件夹，每
个子文件夹内存放以“XX 组别+XX 选手+XX 项目”命名的参
赛文件，例如:中职学生组+姓名+风采展示，教师组+姓名+
教学技能。遵守大赛规程要求制作选手比赛相关材料，将相
关材料（导游词、学生讲解 PPT、教师讲解 PPT 或视频、教
师课件及讲稿、学生才艺配乐等）压缩后，以“XX参赛队”
命名，发送至指定邮箱（邮箱和日期见具体通告）。比赛时
以上交材料为准，一律不得调换。有特殊要求请备注一下，
以便检查时关注。

（4）艺术表演赛项请按赛项规程要求，认真、详细填
写报名表，声乐表演项目须于 12 月 10 日前将伴奏音乐文件
报送组委会指定邮箱（邮箱待确定后另行通知），参赛时请
自带备份。比赛时的音乐以上交文件为准，一律不得调换。

器乐表演中民族乐器分赛项与管弦、键盘分赛项选手分
开报名。

（5）数控综合应用技术赛项:报名时应选择数控系统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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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科或西门子。三名选手应明确哪位是操作数控车选手。
（6）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及智能化改造赛项:报名时应选

择数控系统发那科或西门子，每市 2 组选手不得选择同一数
控系统。

（7）形象设计赛项：模特也在系统中进行报名，模特
必须为职业学校一到三年级在校生，五年制高职四、五年级
及高职院学生不能做模特。模特纸质报名材料提交要求与选
手相同。选手请在报名表中备注对应模特的名字和身份证号
码，原则上对应关系不能更改。

（8）化工生产技术赛项：参赛选手必须是中职全日制
石油化工类的正式在籍学生。

8.所有团体项目指导教师可报 1-2 人，个人项目指导教
师限报 1 人。

9.所有选手的食宿由赛点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。
10.所有选手经公示通过后方能参赛。参赛资格审核不

通过的一律不予补报。
11.各市按大类、赛点填报领队（不能一人同时担任多

个赛点领队）。上述人员不要与赛点工作人员重复。
12.上述材料请于 11 月 30 日前派专人送达大赛组委会

办公室。材料不全或逾期报送的，不予受理。
五、报名平台开放时间
2021 年 11 月 15 日 0 点-11 月 30 日 24 点。
六、关注、修改平台审核信息
选手资格审核期间请各市密切关注平台提示信息，修改

错误信息，补交相关证明材料。错过相关时间节点视为自动
放弃选手资格。

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组委会办公室
2021 年 11 月 9 日


